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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通部公路總局辦理全民督工通報案件網路系統作業流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屬本局權責案件： 

1.登錄案件資料於

網路系統內。 

2.分案並通知局本

部權責單位。 

3.本局（含處、段）

窗口人員資料維

護。 

於收件後，應立 

即分案並通知所 

屬權責工程處及 

工務段。 

於收件後，應檢 

視是否錯誤分案

予權責工務段？

若有錯誤，由權 

責工程處作更正

並另為通知，並 

應督促權責工務

段積極辦理。 

局本部 

窗口人員 

局本部 

權責單位 

所屬權責工

程處 

所屬權責 

工務段 

1.明確非屬本局權責案件，應即 e-mail 洽請交通部

改分。 

2.主管單位通知非屬本局權責案件，應即 e-mail 洽

請交通部改分。 

3.主管單位通知完成改善案件，應即 e-mail 洽請交

通部解除列管。 

於接獲權責工程處回報後應立即處理： 

1.非屬本局案件，應立即上工程會網站登錄，同時

e-mail 通知秘書室洽請交通部改分。 

2.屬本局案件者，於接獲權責工程處回報之各項辦

理情形（含勘查、展延、定期及改善完竣）後，

須於 4個小時內完成簽核並上工程會網站登錄，

同時 e-mail 通知秘書室洽請交通部解除列管。 

於接獲權責工務段回報後應立即處理： 

1.非屬本局案件，應立即回報局本部業務單位。 

2.屬本局案件者，於接獲權責工務段回報之各項辦

理情形（含勘查、展延、定期及改善完竣）後，

須於 1個工作日內完成簽核並送達局本部業務單

位。 

3.權責工務段回報已改善完竣案件，須與通報人聯

繫，以確認通報事項是否已全部改善完竣及其滿

意情形。 

於接獲案件通知後應立即處理： 

1.非屬本局案件，應立即回報權責工程處。 

2.屬本局案件者，依下列期限辦理： 

  (1)3 個工作日內完成勘查、辦理情形簽核及送達

權責工程處(第 1個工作日內須與通報人聯

絡，以確認擬改善事項同時予以適當說明，並

視需要邀請通報人現場會勘)。 

  (2)5 個工作日內完成改善、回復通報人、辦理情

形簽核及送達權責工程處。 

  (3)未能於預訂改善完成日期完成改善者，須提前

2 個工作日，向權責工程處申請展延。 

  (4)預訂改善完成日期超過 1個月者，須定期向權

責工程處陳報最新辦理情形。 


